
《夹江县招商引资支持政策(征求意见稿)》的解读


原《夹江县招商引资支持政策二十条》（夹府办发〔2020〕9 号）已于2022年6月到期，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标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招商引资新形势，保持招商引资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提升招商引资实效，推动一批重大优质项目签约落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局牵头拟制《夹江县招商引资支持政策（征求意见稿）》，共包括9条,主要针对招引企业普遍关注的土地价格、固投补贴、物流补贴、外商投资奖励、企业发展奖励等问题，结合夹江县实际情况，聚焦高质量发展，在《夹江县招商引资支持政策二十条》（夹府办发〔2020〕9 号）的基础上，参考《乐山市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支持政策》等相关政策进行修订，明确了适用范围、项目载体支持措施、经济贡献支持措施、金融支持措施、科创支持措施、总部和品牌支持措施、人才支持措施、要素保障措施和附则等内容。
一、项目载体支持
项目用地最低可七折挂牌，并可1年内付款; 对重大产业项目可以代建厂房；租赁厂房的可给予租金补贴；对利用闲置工业用地实施产业项目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出让金，对建设多层厂房的，最高可给予500万元补贴。
二、经济贡献支持
对重点项目，最高按固投的6%给予补贴；对外资项目，最高给予最高200万元的奖励；对并购重组项目，最高按投资总额的1%奖励；对物流成本大的项目，最长给予5年的物流补贴；对经济效益好的项目，给予经济贡献奖励。
三、金融支持
鼓励企业上市融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给予 100 万元补贴，对新纳入四川省上市后备企业的，给予 20 万元补贴；对银行贷款项目，最长给予3年不超过1000万元的贴息补贴；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支持项目。
四、科创支持
对科研院所，最高给予研发设备投资额30%的支持；鼓励搭建研发平台，最高给予200万元支持；鼓励科研成果转化，最高给予300万元的研发补贴；对首次获得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级瞪羚企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给予20 —50 万元奖励。
五、总部和品牌支持
对总部企业、平台企业、结算中心等，给予最长5年的经济贡献奖励；对国际国内知名品牌企业，给予应税收入1%最高500万元奖励。
六、人才支持
可以给予企业高层次人才最多8名，最长5年的经济贡献奖励。
七、其他支持
[bookmark: _GoBack]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招商引资。对引进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5000万元的工业项目的自然人（不含财政供养人员）、社会组织、合法中介机构等，最高可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2‰给予奖励，单个项目奖励金额不超过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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